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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展2016年第三季度

安全隐患排查活动方案
各系、院、处室、中心、馆：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及《关于开展学校安全工作大检查的通知》精神，经学院保卫处研究决定，牵头组织全院各系、各处室、物业公司等开展第三季度校园安全大检查大整治活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3年9月1日——10月8日
二、检查内容及责任部门

	序号
	检查内容
	责任部门

	1
	安全目标责任制落实情况
	各系、各部门

	2
	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各系、保卫处、学工处

	3
	消防与饮食①消防设施设备②宿舍落实防火制度③食堂用气、用电④饮用水、食品安全
	①保卫处②各系、后勤处、保卫处③后勤处④后勤处

	4
	校车和学生交通安全①校车安全②期末学生返乡订票
	①院办
②各系、后勤处

	5
	工地安全
	后勤处

	6
	门禁及校园秩序
	保卫处


三、检查目标

1、对现有场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进行检查，包括宿舍巡查，水电设施、消防器材、交通工具、校内环境如高大树木、窖井、电线杆、河岸堤坝。

2、对各教学点的技防、物防措施建设进行检查，查看一些重点要害部位的物防措施是否到位、门窗、防盗网是否牢固，视频监控系统是否能正常运行、灭火器数量是否足够，质量是否过关，摆放是否到位。

3、对学生宿舍进行检查、深入宿舍，对宿舍是否安全违规电器、滥用超负荷电器、摆放和私存危险物品等，学生在宿舍是否有赌博、抽烟、喝酒的迹象进行检查，确保学生生活安全。

4、对食堂、小卖部队卫生饮食、用电、用油、用煤气的安全性进行检查，具体查看电器、电线、食品卫生、煤气罐摆放、油桶摆放等。同时还将了解食品标价，保证卖给学生食品价格的公正性。

5、与各院部外来人员、临时工严格把关，创造良好的校园治安环境。

6、对各教学点正施工部位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进行检查。

四、工作要求

    1、依据“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系、各部门负责人对本部门所负责的检查内容要亲自组织落实检查整改责任，不走过场，不图形式，确保实效。

    2、对排查出的安全问题要逐一登记填表造册，能自行整改的要立即整改到位，本部门无法整改的要说明原因，及时汇总上报。

    3、相关各系、各部门于10月18日下午下班前将本次大检查大整改工作开展情况及隐患排查整改反馈情况表汇总院保卫处。

    4、其他部门也要相应开展期末安全工作大检查

保卫处
2016.8.30

